个人合理避税案例分析
[案例1]
王某每月工资收入为2300元，其中800元为每月的房费支出，剩余的1500元是可用于其他消费和储蓄的收入。若王某所在单位每月向其支付2300元，依据个人所得额法，则王某个人应纳所得税为：（1500－500）×10%＋500×5%＝125（元）但若企业为其提供住房，而每月仅付其工资收入1500元，则其工资收入应纳所得税为：（1500－800－500）×10%＋500×5%＝45（元）王某可少纳税：125－45＝80（元）这样对企业来说没有增加额外负担，而职工本人在消费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也规避了一部分税收。
[案例2]
张某拥有一项专利权，若单纯将其转让，可获收入80万元，其应纳个人所得税为：80万×（1－20%）×10%＝6.4万元税后利润为：80万－6.4万－73.6万元若将该专利权折合股份投资，其专利折股80万元，当年获股息收入8万元。应纳个人所得为：8万×（1－20%）×10%－0.64万元税后所得为：8万－0.64万＝7.36万元通过专利权投资，每年仅需负担0.64万元税款。且经营10年以后，可以收回全部转让收入。而且，张某还可得有80万的股份。
[案例3]
王某月收入1200元（包括各类津贴和月奖金），年终公司准备发给3000元的年终奖金。若王某在12月份一次性领取3000元奖金，那么，应纳个人所得税为：12月份应纳所得税额＝（总收入－扣除费用）×15%－速算扣除数＝（1200＋3000－800）×15%－125－385元第二年1月份应纳税额＝（总收入－扣除费用）×15%－速算扣除数＝（1200－800）×10%－25＝35元两月共纳税＝385＋35＝420元若王某将3000元奖金分别在12月份和次年1月各领一半，则王某应纳税额：12月份应纳税额＝（1200＋1500－800）×10%－25＝165元次年1月份同上。两个月合计税额＝165×2＝330元这样，通过将收入均衡摊入各月的作法，使税率档次降低，从而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
[案例4]
赵某为一名教师，应邀到外地讲课，按约定可得劳务报酬2000元。但赵某要求对方为其提供路费、餐费、住宿费合计1200元，从其总收入中扣除。赵某实际获得报酬收入是800元。假设对方一次性支付2000元，没负担其他费用，则赵某应纳所得税为：（2000－800）×20%＝240元通过净收入支付的方法，赵某避免了240无的税负。
[案例5]
何某为一设计人员，利用业余时间为某项工程设计图纸，同时担任该项工程的顾问。设计图纸花费l个月，获取报酬25000元。何某要求建筑单位利用其担任工程顾问的期限，将该项报酬分10个月支付，每月支付2500元。下面我们来分析何某税负的变化。若一次性支付25000元，税法规定，劳务报酬收入按次征税，一次收入超过2万至5万元的，加征5成。则何某应交所得税为：收入×（1－20%）×20%×（1＋加征收五成）＝25000×（1－20%）×20%×（1＋50%）＝6000元若分月支付，每次应纳税额为：（2500－800）×20%＝340元10个月共负担税款＝340×10＝3400元何某可少纳税为：6000－3400＝2600元显然，由于按次纳税，纳税人便可以通过一次收入的多次支付，既多扣费用，也避免了一次收入畸高的加成征收，从而逃避税收。
[案例6]
孙某为一作家，他与出版社商定一部20万字的作品，稿费为40元/千字，每发行一万册，再支付发行费1000元。预计市场需要量为5万册。孙某可得13000元。假设孙某一次性取得13000元稿酬，其应纳税额为：13000×（1－20%）×20%×70%＝1456元假设孙某将13000元分五次领取，每次取得稿酬收入2600元，其每次应纳税额为：（2600－800）×20%×70%＝252元五次纳税合计＝252×5＝1260元可见，孙某运用分期收款的方法，可以降低税负。
[案例7]
马某独立完成一部作品，稿酬为8000元，其应纳个人所得税总收入×（1－20%）×20%×（1－30%的减征）＝8000×（1－20%）×20%×70%＝896元为减轻一部分税负，马某将其好友四人也作为作者，则该笔稿酬就为五人所得，每人收入为1600元，五人合计应纳税额为：（1600－800）×20%×70%×5＝560元比由马某一人取得稿酬少纳税336元。假设该作品由10个人来完成，则这笔稿酬就免予征税了。
[案例8]
我国某企业从外国引进一大型设备，购买合同上规定：由外方派技术人员来指导调试，直到机组正常运行。外方在中国期间的食宿、交通统一由中方安排，不领取任何报酬。在安装调试期间，外方采取分批向中国派出技术人员的方法，每批人员在中国居住时间均控制在90日之内。这样，这些外国技术人员在中国无需纳税。这是利用居所转移避税的典型例子。表面上，外方人员在中国没有获得报酬。其实在中方支付的设备款项中已包含了外方技术人员的费用，外方人员从其外国雇主领取的报酬实际上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案例9]
汤姆为避免成为任何一国的居民，便根据各国在居民身份判定方面的标准不同来避税。a国规定在该国居住满1年的为该国居民，b国规定在该国居住满半年的为该国居民，c国规定在该国居住满半年为该国居民。汤姆就选择在a国居住7个月，b国居住3个月，c国居住2个月，从而避免三国居民身份的认定，不负担各该国的税负。可见，由于对自然人居民身份判定的标准不同，在同样实行居民管辖权的国家里，其居住时间长短规定不一。有的人可以通过多国间旅行，甚至长期居住在船上或游艇上的方式，来避免纳税，从而成为"税收难民".
[案例10]
卡特是英国一名发明家，他将该项发明转让给卡塔尔一家公司，并以专利持有者的身份获得50000美元的技术转让费。而技术转让费获得者非卡塔尔政府规定的纳税人。与此同时，他又将英国的住所出卖，来到香港，英国政府无法向其征税。而香港，亦实行单一的所得来源地管辖权，对卡特的收入无能为力。
[案例11]
某纺织厂利用10年时间自我积累资金1000万元，拟用这1000万元购进设备，投资收益期为10年，年均盈利200万元，该纺织厂适用33%的所得税率。
则该厂盈利后每年应纳所得税额:200×33%=66万元
10年应纳所得税总额为:66万×10=660万元
若该厂不用自我积累的资金，而是采取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方式融资。假设企业从银行取得1000万元的贷款，年息支付15万元；企业年均盈利仍为200万元，则企业每年应纳所得税额为:(200万一15万)×33%=61.05万元。
实际税负为:61.05万十200万×100%=30.5%
10年应纳所得税总额为:61.05万×l0=610.5万元
显然，对该纺织厂来说，以贷款方式投资，一方面可将积累1000万元所需的10年时间节约下来；另一方面，企业税负也由于贷款利息的支付而减轻了(由33%降为30.5%)。
[案例12]
某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180,000元，预计残值为10,000元使用年限为5年。5年内企业未扣除折旧的利泣和产量表如下所示。该企业适用33％的比例所得税率。
年限未扣除折旧利润（元）产量（件）
第一年100,0001,000
第二年90,000900
第三年120,001,200
第四年80,000800
第五年76,000760
合计466,0004,660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企业在采用不同的折旧方法下缴纳所得税的情况：
（一）直线法：
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估计残值）／估计使用年限＝（180,000－10,000）／5＝34,000（元）
1．第一年利润额为：100,000－34,000＝66,000（元）
应纳所得税为：66,000×33%=21,780(元)
2.第二年利润额为:90,000-34,000=56,000(元)
应纳税得税为:56,000×33%=18,480(元)
3.第三年利润额为:120,000-34,000=86,000(元)
应纳所得税为:86,000×33%=28,380(元)
4.第四年利润额为:80,000-34,000=46,000(元)
5.第五年利润额为:76,000-34,000=42,000(元)
纳所得税为:42,000×33%=13,860(元)
五年累计应纳所得税额为:21,780+18,480+28,380+15,180+13,860=97,680(元)
(二)产量法:
每年折旧额＝每年实际产量/合计产量×(固定资产原值－预计残值)
1．第一年的折旧额为：1000/4660×（180000－10000）＝36480（元）
利润额为：100，000－36，480＝63，520（元）
应纳所得税为：63，520×33％＝20，961.6(元)
2.第二年折旧额为:900/4660×（180，000－10，000）＝32，832（元）
利润额为:90,000-32,832=57,168(元)
应纳所得税为:57,168×33%＝18，865.4(元)
3.第三年折旧额为:1200/4660×（180,000－10,000）＝43,776（元）
利润额为:120,000-43,776=76,224(元)
应纳所得税为:76.224×33%=25,154(元)
4.第四年折旧额为:800/4660×（180,000－10,000）＝29,184（元）
利润额为:80,000-29,184=50,816(元)
应纳所得税为:50,816×33%=16,769.2(元)
5.第五年折旧额为:760/4660×（180,000－10,000）＝27,725（元）
利润额为:76,000-27,726=48,275(元)
应纳所得税额为:48,275×33%=15,930.7(元)
五年累计应纳所得税
为:20961.6+18,865.4+25,154+16,769.2+15,930.7=97,680.9(元)
(三)双倍余额递减法:
双倍直线折旧率=2×（1/估计使用年限）
年折旧额=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双倍直线折旧率
会计制度规定,在计算最后两年折旧额时,应将原采用的双倍余额递减法改为用当年年初的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减去估计残值,将其余额在使用的年限中平均摊销。
双倍直线折旧率＝2×1/5×100％＝40％
1．第一年折旧额为：180,000×40％＝72,000(元)
利润额为:10,000-72,000＝28,000(元)
应纳所得税为:28,000×33%=9,240(元)
2.第二年折旧额为:(180,000-72,000)×40%=43,200(元)
利润额为:90,000-43,200=46,800(元)
应纳所得税为:46,800×33%=15,444(元)
3.第三年折旧额为：(180,000-72,000-43,200)×40%=25,920(元)
利润额为:120,000-25,920=94,080(元)
应纳所得税为:94,080×33%=31,046.4(元)
4.第四年后,使用直线法计算折旧额:
第四、第五年的折旧额＝（180,000-72,000-43,200-25,920-10,000）/2=14，440(元)
第四年利润额为:80,000-14,440=65,560(元)
应纳所得税为:65,560×33%=21,634.8(元)
5.第五年利润额为:76,000-14,440=61,560(元)
应纳所得税为:61,560×33%=20,314.8(元)
五年累计应纳所得税
为:9,240+15,444+31,046.4+21,634.8+20,314.8=97,680(元)
 (四)年数总和法:
每年折旧额＝（可使用年数/使用年数总和）×(固定资产原值－预计残值)
本例中,使用年数总和为:1+2+3+4+5=15
1.第一年折旧额为:5/15×(180,000-10,000)=56,666(元)
利润额为:100,000-56,666=43,334(元)
应纳所得税为:43,334×33%=14,300.2(元)
2.第二年折旧额为:4/15×(180,000-10,000)=45,333(元)
利润额为:90,000-45,334=44,667(元)
应纳所得税为:44,667×33%=14,740.1(元)
3.第三年折旧额为:3/15×(180,000-10,000)=34,000(元)
利润额为:120,000-34,000=86,000(元)
应纳所得税为:86,000×33%=28,380(元)
4.第四年折旧额为:2/15×(180,000-10,000)=22,666(元)
利润额为:80,000-22,666=57,334(元)
应纳所得税为:57,334×33%=18,920.2(元)
5.第五年折旧额为:1/15×(180,000-10,000)=11,333(元)
利润额为:76,000-11,334=64,667(元)
应纳所得税为:64,667×33%=21,340.1(元)
五年累计应纳所得税为:14,300.2+14,739.6+28,380+18,920+21,340=97680(元)
可以将四种方法的计算结果用下列表格列示:
不同折旧方法下的应纳税额单位:元
年限直线法产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
第一年21,78020,961.69,24014,300.2
第二年18,48018,865.415,44414,740.1
第三年28,38025,15431,046.428,380
第四年15,15416,769.221,634.818,920.2
第五年13,86015,930.720,314.821,340.1
总计97,68097,680.997,68097,680.6
从表中可以看出,采用加速折旧法计算的第一年应纳税额最少,双倍余额递减法下第一年只缴纳税款9,240元,和总和法下第一缴纳税款为14,300.2元,而直线法下则需缴纳21,780元.还可以通过把多年的应纳税额折算成现值,进行累计,比较应纳税额现值大小(大题略)。
从上计算中，不难得出，加速折旧法使企业在最初的年份提取的折旧较多，冲减了税基，从而减少了应纳税款，相当于企业在最后的年份内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对个业来说可达到合法避税的功效。但了为了防止企业通过加速折旧法大量地进行避税，造成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我国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固定资产折旧应当采用平均年限法（直线法）或者工作量（或产量）法计算，只有符合规定的企业，才能采用加速折旧法。
[案例13]
某企业为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每年须有一定数量的库存材料。1996年，该企业共进货6次（具体见下表），并在该年售出了10000件产品，市场售价为37元／件。除材料费用外，其他开支10元／件。我国税法规定，年利润额小于10万元的，适用27％的比例税率；年利润额在10万元以上的，适用33％的比例率。
1996年摘要收入发出结存月日数量单价金额数量单价金额数量单价金额
11期初余额000
13购入1200013156000
34购入1200017204000
52购入500020100000
71购入00
92购入1000018180000
111购入1200020240000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企业采用不同的材料成本核算方法对税负的影响。
(一)先进先出法:
1.材料费用为:13元/件×10000件=130000元
2.成本总额为:130000元+10000件×10元/件=230000元
3.销售收入为:37元/件×10000件=370000元
4.利润额为:370000元-230000元=140000元>100000元
5．应纳税额为:140000元×33%=46200元
(二)后进先生法:
1.材料费用为:20元/件×10000件=200000万元
2.成本总额为:200000元+10元/件×10000件=300000元
3.销售收入为:37元/件×10000件=370000元
4.利润额为:370000元-300000元=70000元<100000元
5．应纳所得税额为:70000元×27%=18900元
(三)加权平均法:
1.单位位材料购入价为:[(12000×13)+(12000×17)十(5000×20)十(18000×19)+(10000×18)+(12000×20)]÷(12000+12000+5000+18000+10000+12000)=17.71元/件
材料费用为:17.71元/件×10000件=177100元
2.成本总额为:177100+10元/件×10000件=277100元
3.销售收入为:37元/件×10000件=370000元
4．利润额为:370000元-277100元=92900元<100000元
5．应纳所得税额为:92900元×27%=25083元
显然，先进先比法使企业税额和税负水平都比较高，后进先出法则使企业税负最低。这是由于企业先购入材料单价较低，从而使材料费用较低，企业利润额增加。同时，也可以看出，由于企业利润额在10万元左右，灵活运用适当的材料核算方法，可使企业享受较低税率(27%)。
[案例14]
某皮塑制品公司是1993年开办的台商独资企业。公司总投资和注册资本均为30万美元，主要生产和销售各式女凉鞋。该公司生产所需设备、原材料均由台湾A公司提供，生产的产品亦全部销给香港B公司(为A公司的子公司)。该公司开办的第1年，账面销售收入为46万元，销售成本为122万元，账面亏损四万元。通过对该公司经营和亏损情况的调查，发现该公司生产的一双女凉鞋耗用材料为2.82美元，折合人民币15,24元，每双鞋应分摊的工资和制造费用为人民币8.20元，即每双凉鞋的实际成本为23.44元；而公司都以每双鞋L65美元折合人民币8.90元的价格卖给了香港的B公司(确认为其关联企业)，造成销售收入与销售成本的倒挂。
在企业无法提供其与关联企业之间业务往来有关材料的情况下，税务机关依照税法规定，决定采用"成本+费用+合理利润"的方法进行调整。按照公司账面成本1223125.19元，账面其他费用34576.17元及核定的利润率5%，换算调整销售收入，重新确认所得:
销售收入=（1223125.19+34576.17）/（1-5%）=1323896.17(元)
公司应实现利润66194.81元。可见该公司第一年并未亏损，而是获利，应当缴纳所得税。
[案例15]
某纺织公司系由台湾A公司通过其在香港举办的B公司投资成立的独资企业。公司投资额为210.6万美元。企业自1990年5月开业以来，长期亏损，至1992年底累计亏损115342.12元，1993年企业账面微利30683.65元，尚不足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根据企业报表、费用凭证及管理费用账薄的数字发现，企业1993年度账上列支管理费用64928.46美元，折合人民币340620.73元，为支付给台湾A公司贷款的利息费用。经测算，支付该笔利息的年利率为12%，而同期国际金融市场美元贷款年利率为8%左右。显然公司列支利息高于正常利息水平，属于关联企业之间通过支付利息转移利润的行为。
鉴于企业到期未能提供税务部门要其提供的有关举证材料，税务机关依据税法规定对企业列支的这笔利息按正常利率进行调整。
1.贷款金额=64928.46十12%=541070.50(美元)
2．正常利率支付利息=541070.5×8%=43285.64美元×5.2461=227080.79元
3.调整费用同时调增利润:340620.73-227080.79=113539.94元
4.调整后企业1993年度利润为:30683.65+113539.94=144223.59元
5.弥补开业至1992年底的累计亏损115342.12元后，尚有利润:144223.59-115342.12-28881.47元,可见1993年为企业的第一个获利年度。
[案例16]
某食品公司系中外合资公司，以租赁贸易形式向其国外母公司租赁价值100万美元的设备，合同规定，母公司按照设备原值的120%收取本金、租金及管理费，租期五年，期满后设备归合资公司所有。但经税务人员查证，母公司向该公司收取的年租金率第一年为30%，第二年为25%，远远超过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一般利率。
显然这是通过租赁费将企业利润转移到国外母公司的作法，从而减少了应纳所得税，达到了避税的目的。这在我国的的涉外企业中比较常见，对我国的经济利益有很大损害，必须实行有效的反避税。
[案例17]
企业A和企业B为我国国内的关联企业，A企业所得额为45000元，B企业所得额为80000元。我国税法规定，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3万元)以下的企业，暂按18%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含10万元)以下至3万元的企业，暂减按27%的税率征收所得税。
在正常情况下，企业A应纳所得税为:45000×27%=12150元
企业B应纳所得税为:80000×27%=21600元
该关联企业合计应纳所得税为:12150＋21600-33750元
关联企业的税负水平为:33750/（45000＋80000）×100%=27%
假设，企业A和企业B采用一定手段，使利润转移，企业A向企业B转移了15000元利润。
此时，企业A应纳所得税为:(45000-15000)×18%=5400元
企业B应纳所得税为:(80000＋15000)×27%=25650元
该关联企业合计应纳所得税为:5400＋25650=31050元
关联企业的税负水平为:31050/（30000＋95000）×100%=24.8%
可见，在存在差别优惠利率的情况下，关联企业通过转移利润，减轻了税负。
[案例18]
某制衣公司系香港A公司在我国设立的子公司，投入资本为500万元；以信贷形式提供资金800万元，年利率为10%。假设该制衣公司年收入额为220万元，其生产成本为100万元，企业所得税率为33%，利息预提税率为20%，那么该制衣公司应税所得额为:
年收入额-生产成本-利息=220万-100万-800万×10%=40万元
该制衣公司应纳所得税额=40万×33%=13.2万元
香港A公司应纳利息预提税=(800万×10%)×20%=16万元
13.2万十16万=29.2万元
如果A公司不是以信贷形式，而是将800万元作为投资投入该制衣公司，则应纳所得税额为:
[总收入-扣除费用-500]×10%+500×5%=[(2300－800)－500×10%+500×5%]=(220万－100万)×33%=39.6万元
两次计算所得税差额为:39.6万－29.2万=10.4万元
实际上，该香港公司以利息的形式分得了该制衣公司的一部分利息，逃避了一部分税收。
[案例19]
某中外合作企业，合同期为20年。外方注册资本为300万美元。合同规定，企业在刚开始的10年内要付给外方本息450万美元，后10年每年向外方支付利润25万美元。
显然，因为外方在前10年就将本息全部收回，双方合作实际已不存在。但作为合资双方而言，名义上的合作仍可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规避一部分税收。
2008年1月，2007年年所得在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将开始个税申报。纳税人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
某税务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高收入人群的个税申报制度让不少人提高了避税意识。实际上，做好个人税务筹划进行合理避税，属于个人理财范围。
这位专业人士表示，目前进行合理避税有几种方式，一是利用税基和税率的不同进行避税。由于现在我们实行的是超额累进税率，比如员工可以将某些收入让单位以福利费的形式直接扣除，这样工资就会减少，适用税率就低。
二是将年薪改为月薪，或者将年终奖金分到每月发放，比如年薪30多万元的员工，一次性领取适用的最高税率为45％，但是要改为月薪，每个月大概只需要交25％的税。对于不少企业发放的季度奖、半年奖、过节费等，如果分摊到更多的月份，对个人来说可以节省不少。
三是进行一些免税的投资，比如基金获得的股息、红利及企业债的利息收入，已由上市公司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股票型、债券型和货币型基金等开放式基金派发的红利，都属免税；还有国债、教育储蓄、一些保险利息收入。如果个人在进行资产配置的时候考虑税收这个因素，将会是不错的理财方式。
四是公积金免税，只要每月实际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在其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12％的幅度内，就可以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如何合理避税？
1、换成“洋”企业。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税收倾斜政策。。
2、注册到“宝地”。
凡是在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以及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区、保税区设立的生产、经营、服务型企业和从事高新技术开发的企业，都可享受较大程度的税收优惠。中小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可以有目的地选择以上特定区域从事投资和生产经营，从而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
3、进入特殊行业。比如对服务业的免税规定：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养育服务，免缴营业税。
婚姻介绍、殡葬服务，免缴营业税。
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缴营业税。
安置四残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35%以上的民政福利企业，其经营属于营业税服务业税目范围内（广告业除外）的业务，免缴营业税。
残疾人员个人提供的劳务，免缴营业税。
4、做管理费用文章。
企业可提高坏帐准备的提取比率，坏帐准备金是要进管理费用的，这样就减少了当年的利润，就可以少交所得税。
企业可以尽量缩短折旧年限，这样折旧金额增加，利润减少，所得税少交。另外，采用的折旧方法不同，
计提的折旧额相差很大，最终也会影响到所得税额。
5、用而不“费”。
中小企业私营业主应考虑到如何对经营中所耗水、电、燃料费等进行分摊，家人生活费用、交通费用及各类杂支是否列入产品成本。
6、合理提高职工福利。
中小企业私营业主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考虑在不超过计税工资的范畴内适当提高员工工资，为员工办理医疗保险，建立职工养老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职工教育基金等统筹基金，进行企业财产保险和运输保险等等。这些费用可以在成本中列支，同时也能够帮助私营业主调动员工积极性，减少税负，降低经营风险和福利负担。
7、从销售下手。选择不同的销售结算方式，推迟收入确认的时间。企业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尽可能的延迟收入确认的时间。例如某汽车销售公司，当月卖掉100台汽车，收入2000万左右，按17%的销项税，要交300多万的税款，但该企业马上将下月进货税票提至本月抵扣。由于货币的时间价值，延迟纳税会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节税效果。
合理避税最关键的问题是财会人员的执业水平，这是避税筹划成功的保证，也是财会人员自身价值的体现。执业水平包括税收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两个方面。
一般来说，避税筹划的空间由以下构成：
1、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合理安排以达到避税的目的；
2、利用可选择性的会计方法，
3、从中选取对纳税最有利的方法以达到避税的目的；
4、利用税收法规、政策中存在的缺陷、漏洞、不足，
5、达到一定时期减轻税负的目的。
可见，成功的避税筹划方案是“斗智斗勇的结果”，因此财会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税收政策水平，具有对税收政策深层加工的能力，才能保证避税筹划方案的合法性。
良好的业务水平是避税筹划成功的另一基本要件。良好的业务水平需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来支持。扎实的理论知识要求执业人员除了对法律、税收政策和会计相当精通外，还应通晓工商、金融、保险、贸易等方面的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要求执业人员能在极短时间内掌握客户的基本情况，涉税事项，如涉税环节、筹划意图等，在获取真实、可靠、完整的筹划资料的基础上，选准策划切入点，制定正确的筹划步骤，针对不同的客观情况设计有效的操作方案。
财会人员应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从而将我国税收筹划由浅层次引向深层次、由初级阶段推向高级阶段。
合法性是避税筹划的前提条件。但在会计实线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有的公司老总对某些涉税事项、涉税环节分不清合法与非法界限，往往会提出一些影响避税筹划合法性的要求；有的公司老总希望将背离税收立法宗旨的避税行为通过筹划方案合法化；还有的公司老总要求将违反税收政策、法规的行为纳入筹划方案。面对以上各种情况，财会人员必须态度鲜明地维护税法的权威性，决不能为了公司的利益和保住自己的饭碗而放弃原则，迁就公司，更不能受某些利益驱动，屈从于公司老总的压力。坚持合法原则，将良好的职业道德贯穿于避税筹划的全过程。只要有税收，避税的存在就不可避免，这不是一个国家才有的现象，而是常常带有国际性质的现象。但是，作为纳税人开展避税活动，必须以不违反税法为前提，绝不能把避税变成了偷税或漏税。只有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才能实现成功的合理避税、合法纳税。
一、纳税人合理避税的首要条件
⑴、纳税人必须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能够了解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并划清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在总体上保证自身的经济活动和有关行为的合法性。
⑵、纳税人应该对税法和政府征收税款的具体方法是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知晓税收管理中固有的缺陷和漏洞。
⑶、纳税人必须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和收入规模，值得为有效的避税行为花费代价。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合理避税应该请有关专门人员进行纳税筹划，这是需要支付代价的。
二、纳税人合理避税的基本条件
1、掌握和了解企业的基本情况。
在进行避税筹划时，须要了解的企业的基本情况主要有：
①、企业的组织形式。
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其税务待遇不同，了解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对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避税筹划方案。
②、财务情况。
企业避税筹划是要合理和合法地节减税收，只有全面和详细地了解企业的真实财务情况，才能制定出合理和合法的企业避税计划。
③、投资意向。
投资有时可享受税收优惠，不同规模的投资额有时又会有不同的税收优惠；投资额往往与企业的规模——注册资本、销售收入、利润总额有很大关系，不同规模企业的税收待遇和优惠政策有时往往悬殊很大，对企业避税筹划的影响至关重要。
④、对风险的态度。
不同风格的企业领导对避税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开拓型领导人往往愿意冒更大的风险去节减最多税额，稳健型领导人则往往希望在最小风险的情况下节减税额。了解不同企业对风险的态度，就可以制定出更符合企业要求的避税计划。
⑤、企业纳税情况。
了解企业以前和目前的有关纳税情况，尤其是纳税申报和交纳税款，对制定企业将来的避税计划会有很大帮助。
2、了解企业法人代表的情况。
在进行避税筹划时，须要了解的企业法人代表的基本情况主要有：
①、年龄情况，②、婚姻状况，③、子女及其他赡养人员情况，
④、财务收支情况，⑤、个人资产及其投资情况。
3、搜集和准备有关资料
无论是外部避税筹划人还是内部避税筹划人，都必须准备相关资料，以备参考。这些资料可以：
①、通过税务机关获取免费的税收法规资料，
②、通过图书馆查询政府机关有关政策，
③、通过电子网站搜集和查询相关资料，
④、通过订阅和购买相关机构发行的专业刊物及出版物，
⑤、通过与中介机构、税务机关等的合作取得必要的内部资料。
4、避税计划的制定
避税筹划人在制定避税计划时，必须指明避税的具体步骤、方法、注意事项和其依据的法律、法规、政策等，在避税计划上一一列出，同时还必须将影响避税的正反两方面因素、将来可能会发生变化的因素附在避税计划上。
5、避税计划的选择与实施
一项税务事件的避税方案可能不只一个，因此在方案制定出来以后，就要对避税筹划方案进行筛选，选出最优方案。筛选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①、选择节俭税收更多或可得到更大财务利益的避税计划；
②、选择避税成本更低的避税计划；
③、选择执行更便利的避税计划。
筛选出了最优的避税计划以后，就可从付诸实施；在实施的过程中，要及时地注意信息反馈，以便能够加以控制和修订。
三、合法合理避税
纳税人在投资时如何合法合理避税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选择不同2、行业进行投资而3、减少税负。
税法中对于不同行业的税负是区别对待的，有的没有任何税收优惠条件，有的行业却有大量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所以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就可以避重就轻，选择税负轻的行业来避税。
4、选择不同5、性质的企业进行投资以减少税负。
在我国的税法及具体执行中，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是不一致的，普通企业和股份公司的税收负担也一致，一般股份公司与上市公司的税收负担又有所区别。通常，外商企业有着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上市公司比非上市公司、股份公司比普通企业具有税收减免政策。
6、选择不同7、地点投资来减少税收负担。
在我国的税法规定中，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的企业就比内地企业享有众多的税收优惠，所以其税收负担要轻得多。
合理避税实操技巧及特例分析
讲座简介：纳税筹划旨在帮助纳税人（法人或自然人）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下降低企业税收成本，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在我国加入WTO的新环境下，在新的税收征管法的实施背景下，我国纳税人的纳税筹划观念日益加强，但到目前为止，还未形成一套可供参考的理论提示。为此，博天人才市场培训中心特邀请资深税务专家，以实例入手，讲解新形势下的纳税筹划实操技巧，提高企业合理避税的能力。
案例分析：
应税项目定价的避税案例
●A企业向B企业出售旧设备一批,并进行专有技术转让,合同价2000万元款,其中:设备1500万元,专有技术费500万元
●应纳税额=500×5%=25万元
●纳税筹划:在合同中多计设备费,少计专有技术转让费,可节省此项营业税
资产评估增值避税案例
●某房产账面净值500万元,评估后增值50%,评估价值为750万元,按10年计提折旧
●每年可多提折旧=250÷10=25万元
●每年可少纳所得税=25×33%=8.25万元
所得税减免筹划案例
●某科技公司2002年7月开业,当年实现利润应纳税5万元,2003年预计可实现利润200万元
●选择当年为免税期,则当年不交所得税5万元,第二年应交税66万元
●选择第二年为免税期,则可节税61万元
外资企业所得税避税筹划案例
●再投资源共享退税避税案例
●避免成为居民纳税人的做法
●二免三减的避税筹划
亏损弥补筹划案例
A公司年度所得额资料为:97年-2,98年1,99年-10,2000年-5,2001年-8万元,2002年25万元
●2002年应纳税所得额=25-2+1-10-5-8=1万元
●2002年应纳税额=1×18%=1800元
●本年度利润小天前5年的亏损时,继续补亏损不纳税.如2001年23万元,则尚有1万元留底
●本年度继续亏损,则当年不纳税,和前4年的亏损一起留下年抵扣.如2002年亏损3万元
●可留抵的亏损额=10+5+8+3=26万元
●97年亏损未抵扣已超过五年,不能抵扣.
内资企业所得税避税筹划案例
●资产评估增值避税案例
●亏损弥补筹划案例
●所得税减免筹划案例
再投资退税避税案例
●某合资企业,外方将2002年投资所得的税后利润150万元,于2003年8月再投资于该企业,预计经营期为助15年,适用税率为30%,地方税率为3%
●可退税额=150÷(1－30%＋3%)×30%=67.16万元
●如果举办产品出口企业或技术先进的企业,则可享受退税100%的优惠
●可退税额=150÷(1－30%＋3%)×30%=67.16万元.
避免成为居民纳税人的做法
对企业来说,判断是否是居民纳各人的标准是:总部的所在地.总机构所在地在大陆，即为居民纳税人，必须将来源于境内外的收入全额纳税
避税做法
●将总机构设在避税地或税负低的地区
●尽可能斩断某些收入与总机构的联系
个人所得税避税筹划案例
●分产供销申报避税案例
●工资化福利的避税案例
●工资化劳务报酬的避税案例
再投资纳税筹划方法
在设立外资企业或再投资时认定为产品出口企业或先进技术企业，这样其可退所得税税额如下：
●可退税额=150÷（1－30%＋3%）×30%=67.16(万元)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再投资退税后,税务机关进行再投资退税的管理免二减三优惠的避税策略
●推迟获利年度
●开业当年获利的,如果实际获利月份不超过6个,则可向税务申请将获利年度推迟一年
●从获年度开始后三年,尽可能利用会计权责发生制、推迟折旧等方法将减半税收后三年的利润提前到免税期内实现.兼营和混合销售的筹划案例
公司8月份销售空调1000台,不含税销售万元,当月可抵扣进项税额40万元;同时为客户提供上门安装业务,收取安装费劲23.4万元.
●不分别核算应纳税额=「250＋23.4÷(1＋17%)」×17%－40=5.9万元
●分别核算应纳税额=250×17%－40＋23.4×3=2.5＋0.7=3.2万元
●二者相比可节税=5.9－3.2=2.7万元
.按照省级政府规定的比率和基数（不超过当地最高限额）并由个人担负的养老保险(8%)、失业保险(1%),是可以免两税（税前扣除）的。
2.工伤险只是有单位负担，也是税前扣除的。
3.提高公积金的基数，缴存比率控制在24%以内（个人12%，单位12%），通过合理的缴存公积金避个税。
4.根据国税总局的最新规定，单位承担的车补（以票据报销的)可以在税前扣除。
或者干脆让员工拿发票报销抵工资，企业直接进管理费。
和对方公司协商一下，用工资的形式给你发放一部分，然后你找一些发票来，以报销的形式领取一部分，再提供其他人的证件件，以他人的名义从对方公司领取工资，再领取一部分。这样操作，应该可以省下很多税金，不过这样做会被税务局查的，所以一定要谨慎操作，不能有破绽。

32

